
关原文链接：柳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清明、五一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



    各村委、各社区、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国家和省市县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要求，切实把森林防

火作为当前林业工作的重中之重，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，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

抓，包村（片）下乡干部是主要责任人，各村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，村委主任是直接责任人，

明确职责，确定林业重点区域，确保各项责任措施落实到位。



安全

    管住火源是减少火灾的关键所在，

各村委、各社区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和

管理力度，禁止在林内焚烧秸秆、放

火烧荒、上坟烧纸燃放鞭炮、乱丢烟

头、野炊玩火，对野外违规用火行为，

将依法严肃查处。

安全

    要增派人员对重点地段、交通要道和

重点林区进出山路口设立专门的防火检查

卡，对经过的行人和车辆要详细检查，坚

决杜绝人员带火源进入，对随身携带的火

柴、打火机以及易燃易爆物品，要当场扣

留，对拒不接受检查和扣留物品者有及时

上报森林公安等执法部门处理。加强对痴、

呆、傻等智障人员和儿童的监护，落实监

护人责任，严密监控。



    各村委、各社区要以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

为目标，进一步加大巡查密度和监测力度，认

真落实好人员组织、防火器材等各项准备工作，

确保火情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
1

    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

各村支书、主任要亲临现场、精心组织扑救，

坚持快速出击、重兵投入速战速决，要科学指

挥，安全扑救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扑火人员

安全，坚决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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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村委、各社区要进一步强化24小时值

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值班人员要全面掌握火

情动态、扑救队伍和物资储备等状况，实行

火情零报告制度。

    要求每天下午5时前向镇森林防火指

挥部报送当天情况，重大情况随时报告，

镇值班人员要认真做好火情调度和处置，

确保火情信息及时有效和规范畅通。


